e B L ES C AW AEU PN
1124 B %3 % 22365

PRI A ﬁ ’H =
P 5T

PG AT B A S

F NI A SR

S

NI A AP R

Z"ﬁ. Tj; Iﬂl A 7}:5 Sk :—h ’d: Eﬂ;

l— ;IJ

Wy N

FEF i =

o
¥

R mpﬂnf s Apatd EAFLBE8Y 1P 55
:x;.l- 73] i_—&‘_—»'"l?
3002

—;F&-E}‘?—' o

prd R A
AR

T NRE D W

SRR B BT R AR s R e B

(45~ 5 ~ :gzp) AR AR WA | ERRE AES f"—"ﬁ ,
Bed TAED AR (B ) A E AR L R g s RS
Hood EfET e mJ(W)F@?#%%EWiEigﬂﬂw?g?%
%%’Péﬁﬁﬁ%ﬁﬂ&ﬁ’Tikﬁﬂ\?oﬁﬁiﬁ
%ﬁ%@ar\ﬁﬁ 3 OEARTE 0 BE = S T RAETE 526
ERLE s F2E MR ARG P o A 51@7*13;“ 7 OO0
F=OOFH000 52 (£ Rl 3 2 E1817-1 5L) KiEd
2,280 3 2R W £y (THLALEE) 7722 QDR
23 5007405 W7 Ao FR G (THLILLY) 24w
B2 £k RE TR e L9 B R F DR AW
AR EYFNPEFIRNPBEAR A BELY D R D
LB BT D A FPFIE A IRD AL E 0 A d £ ¢ Ry
BEZRFEEF 47 kS RERMTRY &
HiRE Y RHiEZE o



R FERREEM L LR ?'r?%;_é{;,glj TREIE N {
Ko R AT > AFFREF2UTETF P2 oo 3 TR
G PTEEEE RS UF %ﬁ%é%ﬁiﬁi M FE 0
AP RHE aEED Li’*’*ff'_}a%—?}’i;}{iﬁ\; ERRRN -
25 0 R RERRE M2 A w3 (B2 IR52E O
FHEI2408 A F 1|8 5 2B o AR R2 ALK ALY
T3 AAME TR R ALY R FTE P
g A _ﬁﬁMP,i%&%i’ﬁﬁuiﬁﬁﬁﬂ¢%

ﬁm

N

:,»\ g ‘?1 m

—=h

.

320 mHERG TR ERAAZZEJIE o & A KP o
TR

B2 ik RA 2 RPHENARLTEI lpE it raF
ERF AT KIS c FRERY LI
Bis o B EN LY A FHPEHEL 3 -
%é d RE RN o ZAAE NI EL12Y 13 F A R

it

L AREEPA FHE PHE B R PR
:MA”%ﬁMIB?*7ni46(Tﬁﬂa%ﬁﬂ)’
U AL PR KRR B4 RA SR RS T

%E.l‘—k [;1]:—%]_6]:_,.“’&_,{}» /;4 —]_ﬁE_‘] ‘!]:‘l ‘BZ‘!:,(—L.: )"J F o, E] 99«&
47 1p CRAEFERERG 7 ) 428 & : A

2 G

i;ﬁ%?%iiiﬁiﬁﬁﬁ& LB kG
x5 H

FrZ S T FARTE TR A AR 2 AR FRE T

= oAaE R (=) Tﬁ*ﬁ?{'ﬁi'\"fﬁi%’ﬁi“‘ OO® OO

0000003 5L (™ F1746-43 5L+ ) > & §F509F 5 2 = 2
ety 5293 O00FOOE0000 52 (TFERIT B K
1767-2% 5L » ™ F13373 5L ) - & #6,353TF > = & 2



AR "E’F??T‘*’tﬁf’aé PERFTI R AERETZY
A E g (8 AL H (88 WAAF % 0002552 K 3
ERAAFLZ G A HA100E F = 18> 2 d 5% 8K
Hg: (Z) R22ZCRPHPMTEI 1pEI R AEE
TRIEFEFZY OREALEE PRSI ET KT
soBPHFRIT LR A PR FHE]Y 3p
o d R aRdEy S (2) G FRIBTE 5L E - 5 f
wmi%2%1%@i%’ﬁﬁﬁﬂ%%i%ﬂﬁqﬁwy
FE 20 RFPEFEHEF = > FIURERE S
U if?’*‘ PR (BDRAAET 50083252 W £ 4R
Fy: (2) %493 s £R301102107 g S
T2 o R ORARZ 1337 L IR > R S F R E
T PE NI oA 2 A10£112 16p X IR
Lo BMuIs L R T3 3 o P TR

P i iR A B 20 KAR A ’fﬁ*wﬁi"‘l_& NOPRAR # T o T
R kL AT E S B2 Fle RS B0 A
'F’\?{T/fﬂ'?“?r"‘%ﬂ E2 0 %_ EUE TR A= = S QA AL

Bl (4ot ®l) 3 A o 7%?‘»%‘» Fla dRR2 5 P T

i&,fsi#%ﬁﬁ%’i; AR EZF g ERITEE  FRE e

-

—\

[t
|

i 14

HoFGREIT A TR GBI T oA G TR
EF O FLFUR-IEP I REZFEH Y o

(=) r’uwfuf&%ﬂ% (4o' B =77 A~ B3A ) 372 kL4258
R At W RR1TA6-45 BLE B o 6 ff 9509F 2 2 %
2304 2 g (Aot B MR A ) 0 2 133TH BLEH - &
6,353 % & v 2 WA 3 g (4ot BT RELLIRA ) o 3T
fﬂr%%ﬁﬁﬁy D OB W RR133TH A

B 7f3‘—1697l oot 2 gRe g (Aot Rl C o DR
/,,\> IR EEREFRg . 2 B R EFE Y



‘EiRF e PRI A PR (T AT
CHEG (T AR ) P (T AR
PR (UTRAET ) CHER (T HES
) HET (TR ) o mnFHR R R AL
AR R PSR T ¢ S
FE ORI EHT 0, THR-GE e B LR
(RLEBHEHBTLE) »tkiekE o9 O0O0£00K
000000% gL A2 * G F72, 289 > = = 3 £ KL A
fede™ 1 4ot BATR ASSA G AEL 097 2 2 1 p 0 R
o 3 ORARF T o 2 4t BT BIv A & AL, 192 3 o> =
BT KRR T g BN F o T PG FHE
BEPE-BLrh -HET (FRE2AE) B2 5%
pPHEFE99&E421p o
(Z) Hk*068 B g vk ¥ Gaed sokfe2 4 3 o
Wﬁ, CPHE PR EIAFELL P REHR L TR
5—,}\3‘ ’é—% °
(=) 4&%’5}\;&1337% BHEE L FINAEE RN FEBES
o 23R A B4 F 0 R Sgnit e £ KA E R
WIENRBE T A PERB LR R A e
=3 B (Ao B) SR
o~ HoEz Bd
(=) KA P FTL£T > ¥4 FRHEH g - 2
Ao RFEAGEFR PRI REARHE T Fd AR L
VR EATE Y N 2T £
FodE: o wmBERTAP o T2 pEpir, o L
;}ﬁﬁﬁgﬁ B BB E ARY > AfEPFT TR TRIF
Hofez £ "R EEag R (A3 ZER3E51FF
D995 E M & 5 $FR)
=) ER e ARG PRI ARSI R ELMA R
REFT 0 RBG AR KRR LR S L AR

4



PRt e iESeeT 0 v TEH-igne 328 (RE
W L&) AREZL T R RERES fedeT 1] ek
Blrm A4 G fF L, 097 2 = ¢ 43 2 fFe = Rfe s iF o
2. Het ﬂ ST BERA B EL, 192 3 2 % 43 A gET 2 kR
Eire | 53 (LAREF129F ) » &8 4Lk ¥
ZEW Ak k& ;%J,h ~ 13378 BE B S 1T46-48 B B 2K
AL NBITT oM BEREZANI)ELY [P
R e L
FEIRRIAAITE G oo 2 fE LR E T R 2 54

PN RRIGFPERTRIEN VR ALRRE

|~

N
A

(“

<

7

EREFZFVA IR EFL LA HFREP - LARRLE
S A RRE YRR ?')I“Fﬂéz 2N F P FERLT R
Tz SN2 p A s Ao A 0 PR
i@%&i’ﬁ*%“}i]‘%ﬁ%éﬁ » Tk kAR E 2N R
Mg AR S FRGHE Y BREELER o

OB TR 2 Al 0 B R IR Z AR ET Fax

F R 223F ~ F231F ) o T ACI33TE BLE B b 1A 2
Bogza @fi=% > SRAToT L A e B AR o -
TFRzogzpen FHLIEABRELFRESE
TR AR LEA G R AL RRT P F R
LHEFITTRFT IR X RMEZALIEREFTY R
B SLBR B e T R P AT 2 110 F S £ s A
Bl (L A% %363F ~ %$360F ) ?ﬁfr'l‘f—&r“ﬁ%\» AR 2
Lo TFoCermsok g v Sk 2 234 vh > 2 i ARage
A ¥ (T4 0 GRIF133T8 BLA B dokE T R4
%“%wz%%%%iﬁﬁl ’;mwﬁL IF C2 304
PARE A ERERTZ HG PR A ERTERE R
2. 2% > R _A1337H 54 F ’)1*‘5. L T§4¥°J§i1A WA
FiE>a Lt FEMRL S04 GG BR AL RERT
A CA T SH A

-
&%JA$1M&5 25p i HlER FEFHRE (L4
¥

)



7\
X

g 9 4 B
o iR KA RZNETRB AL TRET > B
;\‘frﬂfﬁ TS REFREE o~ T (B4 R
PRI E 3 T 23 LSRR s D)
o ~ (R T HYPERR N ARERTI I fe]
Bledis > BF mipie- & K4t ?‘%%ﬂf%’i_‘a ZEEN
MowAFk I KN?) . EF (LA ”‘328’;‘7) ’
ﬂfmﬁ;”* T - e 2 13378 %i# Fooogy 4

W&K&@#% LR SR

.E

T2_1 =% 0 T4 :‘4‘3‘1"7'%3«4}‘ Kﬁr] M ﬁﬁ‘—’r‘;g
s T':Eoﬁﬂﬂ=”@@: e A F]3E e d
‘ | R ’ﬁ‘“f“r‘é‘fﬁ””wﬁi‘% 13
;T’ ’ p:ujf; Jgir /J iT;EiZ%LP\
.\%Mﬁi%%’ﬁmwiﬁbf°a%&ﬁﬁﬁﬁ:
MR B REEA T Bl e kR
’ﬂ@ﬁﬁﬁ%i%%%iﬁﬁﬁ
;?KA a 5E}%74"l \L:}ﬁ:%lE‘7 ,F:_
gg#m’%ﬁﬁvo
EALREEFPAI FRP F o BIES &
R p AR E R R LA 2 WA
s P¥RE Z64X 3 4 TRt
SAEFEBRINFRGA O RETAY
I

S A

pas)
P~}

=
&)
B 3

w@sm
O e O PV L - N RO S - S PSR [

-

WO
7 ™
o (|

-—ab.

3

-
1T,

A
T\
Sl
Lw
N
™
ﬁ

:-\\\
o]
B
L
3

[
N
2

T =h g
%\
4
()
>~

<k
a5

L)
AN

fon
e

N
VIS

|,

NS
I

ﬂﬁ‘\‘:‘ "l\*\- 34

-
0
-\mh

S
O

SRS
)\4_

" =k
b
A
@&
J4

e
[}

D
<
AN

”
A\
N

-_\

ﬂ'\\

[E—
> oAy N
I

A% $101F) - ok

;,.zu%¢;&mq«%u%azwip@$’

R TR L S A EE
4 %

[ i SN 2b AL A
MM$$’EPW@?$‘“

K

P@%@*tm

T

4
m+

T\

4
pull’S

[=p}



2. R H ORGP R MR A S R X

3. X LR A6 E Ty e LY ;?—31-‘15;1 ot
' H %

ﬁ,a%aiﬁ,rﬁzaﬁi&’aﬁ iR R R

7‘ —
2 AEERRE ALY AR A EF 0 TRY

Lk

FTA A HPRRRT TR KT

EE S SR SIS S

2t d :,d_‘#m,,rmwr?i}%r’* FRAH S TR .
i

R EE C BEFE e RICIEEAS Y R
@%@@’Tﬁ@¢%“%(iﬁ%%$nwﬂw
F) o 2 i pdkEef T8I e g2 n
foo d MAafSAZ e L SRR E p oA PR
L 0 FHAFRER o L P PMe £ RRENR
{2 RRFAFPLRG RN RELR L EFRK
A L& R EAGES Ehete F0TT | 2 (LA
AERIT) 0 BT IRAL R4 GGRRA Y LT
FR2ZFH o E S RRBE RN e L RRT

PO VHNED AERRT Y RE Ma%bfmﬁ

PR IPT2ZEE  E 3R LR __LFIBMW];F_ %]

AEPRRE AT AME L &I At s 0 p &
£

At AEREE AT B 0 BT AR TR

BREELOQTLER > 2 2 kERRI LD e s

TR KA CRREFIESEE DTG AP E
\' ‘l_ 5'E



Iy

Freord o AERETF A p EFFZIFE A ATREOE
Ao jim o RA A ﬁﬁw,ﬁfa%% B R =
= T RARE B PTET, “ A AP X ]7\%‘@_??&@ %3 B ;,;\7@/:_‘;} R
4B W o

R — g/ﬁ\nﬁ- ’ I);' Lﬁ’{ﬂg o

%ﬁ’

M
4
i

?F:\,
N

Tk
ot

AGRR AT
Yo¥t AR AP 2o RN EE20p P AR A IRk o 4o

LR AL 0 k- R SRR G

¢

= A ] 113 = 8 g 29 2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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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36號
原      告  楊紫宗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蔣志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楊榮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即重測前高美段1817-1地號）承租面積2,289平方公尺國有耕地（下稱系爭耕地）訂立之(87)國耕租字第00740號國有耕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之租佃關係發生爭議，原告於起訴前向臺中市清水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申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移送臺中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進行調處，嗣因被告不服調處結果，而由臺中市政府移送法院審理等情，有臺中市政府來函檢送相關資料可參，其程序上應屬適法。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租約仍有效存續，為被告所否認，則系爭租約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堪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父親楊堪發於民國47年1月1日與土地銀行簽訂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承租系爭耕地。嗣被告接管系爭耕地後，與楊堪發換訂系爭租約，而楊堪發於95年1月3日死亡後，由原告繼承換約。詎被告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予原告表示，因原告與楊淡、楊堪富、楊堪樂、楊周月屏、楊世黨等6人於99年4月1日簽立之協議書中（下稱系爭協議書），記載系爭耕地承租權轉讓予他人，原告已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故自99年4月1日（承租權轉讓當日）起系爭租約無效等語。惟因楊淡不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拒絕在該協議書上簽章，故系爭協議書實際上並未經全體協議人合意簽立，未有效成立，自對原告等6人均不生任何效力，原告等6人均未依系爭協議書內容履行，原告亦未曾將系爭耕地轉讓予他人耕作，其仍然在系爭耕地上自任耕作，並無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之行為，故系爭租約仍有效存續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就系爭耕地，對被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訂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一）楊紫煉之父楊淡，就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下稱1746-4地號耕地），面積509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即重測前高美段1767-2地號，下稱1337地號耕地），面積6,353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與原管理機關土地銀行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嗣被告接管後，與被告換訂(88)國耕租字第00025號之國有耕地租賃契約，而楊淡於106年間死亡後，乃由楊紫煉繼承換約；（二）原告之父親楊堪發於47年1月1日與土地銀行簽訂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承租系爭耕地。嗣被告接管系爭耕地後，與楊堪發換訂系爭租約，而楊堪發於95年1月3日死亡後，由原告繼承換約；（三）楊世園就1337地號耕地，面積1697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與原管理機關土地銀行訂有國有耕地契約，然因楊世園於85年間死亡，因此被告接管後，係與其妻楊周月屏換訂(87)國耕租字第00832號之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四）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於110年10月間發函通知被告，楊紫煉承租之1337地號耕地部分，現況為營建機具施作，且堆置大量土石。被告乃於110年11月16日至現場勘查，發現該部分耕地使用狀況為「土石堆」，非耕作使用，故發函通知該耕地之承租人楊紫煉於1年內恢復耕作。詎楊紫煉向被告表示堆置土石之處，因已與原告等6人交換耕作，故並非其實際耕作之位置，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及分配位置圖（如附圖）予被告。被告因而發現原告有交換耕作，並將系爭耕地轉讓第三人耕作之不自任耕作情事。因原告已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不自任耕作事由，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故系爭租約依上開規定當然無效，亦不因嗣後有換訂租約之行為，而有所影響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就系爭耕地（如附圖所示A、B部分）訂立系爭租約；楊紫煉與被告間就1746-4地號耕地，面積約509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M部分)，及1337地號耕地，面積6,353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E至L部分），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楊周月屏與被告間就1337地號耕地，面積1697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C、D部分），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以上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均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二）系爭協議書記載：「立協議書人：楊淡（以下簡稱甲方）、楊堪富（以下簡稱乙方）、楊堪樂（以下簡稱丙方）、楊周月屏（以下簡稱丁方）、楊世黨（以下簡稱戊方）、楊紫宗（以下簡稱己方），茲前因楊淡兄弟同居共財分家分產事宜，就國有耕地承租權及承租耕地已為分配事宜，特補訂書面條款如下：」、「第一條：以己方名義（原為楊堪發名義）所承租坐落台中縣○○鎮○○段000000地號內租用面積2,289平方公尺國有耕地承租權分配如下：1.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9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乙方承租耕作。2.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1,19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丁方承租耕作。」等內容。並由楊堪富、楊堪樂、楊周月屏、楊世黨、楊紫宗（楊麗玉代簽）簽名及蓋章，日期為99年4月1日。
（三）楊淡於96年間曾向被告申請就其所承租之土地，與其兄弟楊堪富、楊堪樂、楊世黨3人辦理分戶，然經被告否准，註銷申請案。
（四）被告發現1337地號耕地上，有部分耕地現況為營建機具施作，且堆置大量土石，故發函請該部分耕地承租人楊紫煉於1年內恢復耕作。而楊紫煉則將系爭協議書及所附分配位置圖（如附圖）提供給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與他人，承租人違反此規定時，原定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作，或另行出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前段規定甚明。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其承租之耕地，亦與轉租無異（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二）經查，系爭協議書記載：「茲前因楊淡兄弟同居共財分家分產事宜，就國有耕地承租權及承租耕地已為分配事宜，特補訂書面條款如下：」、「第一條：以己方名義（原為楊堪發名義）所承租之系爭耕地承租權分配如下：1.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9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乙方承租耕作。2.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1,19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丁方承租耕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足見系爭協議書並非僅係就系爭耕地、1337地號耕地、1746-4地號耕地之承租權分配方式進行約定，而係將原告等人於99年4月1日前為分家分產，而實際執行之耕地分配、交換耕作事實進行確認並補訂於書面。又衡以系爭協議書有原告等5人之簽章，且此協議書係楊紫煉所提出等情，可認系爭協議書係經原告等5人共同簽章後，交予楊淡收執。是本件原告既已於系爭協議書上簽章，其就協議書之內容乃確認實際執行之耕地分配方式之情，自不能諉為不知，從而，即可認定原告確係於系爭協議書前，即已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系爭耕地分歸給楊堪富、楊周月屏耕作之事實。
（三）且將附圖所示之分配位置，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0年5月25日數位航攝影響進行對照（見本院卷第223頁、第231頁），可知1337地號耕地上所形成之各區塊與田埂位置，與附圖所示之分配位置相符，衡以一般耕作者設立田埂之目的，多係為與其他耕作者區隔耕種區域，是足認原告等人確係已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致有上開地貌。又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歷史航照影像加值成果說明所附之110年航照套疊地籍線圖（見本院卷第363頁、第365頁），可知除如附表所示之L、I、F、C部分均未經耕作為裸露之土地外，其他鄰近部分均有種植作物，衡情1337地號耕地如確係由楊紫煉1人耕作，理應將耕地充分利用，為何獨漏L、I、F、C之部分不予耕作，而僅耕作鄰近之其他耕地，而導致有地貌不同之結果，足見1337地號耕地上，應非僅有楊紫煉1人進行耕作，而此情益徵原告等6人，確係有依照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
（四）又另案證人邱品蓉亦證稱：「（問：妳跟楊紫煉聯絡之後，楊紫煉有無跟妳表示堆置土石的地方是不是他所耕作的地方？楊紫煉如何跟妳表示的？）他跟我說不是他堆置的，他提供了承租權分配契約書跟圖來表示跟澄清，但是我們看了以後發現事情很嚴重。」、「（問：楊紫煉有無跟妳說堆置土石的地方不是他實際耕作的地方？）對。」、「（問：關於楊紫煉提出分配協議書跟分配位置圖的部分，是否你們進一步要求他提出實際耕作位置的資訊，他才提出來的？）是」等語（見本院卷第328頁），可知被告請楊紫煉將其承租之1337地號耕地上，有堆置土石之部分恢復原狀時，楊紫煉卻稱該部分之耕地，並非其實際耕作之位置，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及附圖，以向邱品蓉說明其實際耕作位置。衡以楊紫煉應係為避免因堆放土石，而受被告不利處分，而於情急下提出上開對己不利資料向被告說明乙節，足認楊紫煉確有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其所承租之耕地，進行交換耕作。是既認楊紫煉確有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則已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之原告等5人，理應亦有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基此，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交換耕作之情形，而構成不自任耕作，即堪採信。
（五）至原告固然宣稱系爭協議書因楊淡不同意內容，並拒絕在該協議書上簽章，故系爭協議書實際上並未經全體協議人合意簽立，未有效成立，自對原告等6人均不生任何效力。原告等6人均未依系爭協議書內容履行，原告亦未曾將系爭耕地轉讓予他人耕作，其仍然在系爭耕地上自任耕作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查：
　　　1.契約之成立，係以諾成為原則，非以書面約定為必要，本件系爭協議書上既載明就國有耕地「已為分配事宜」補訂書面條款等語，自可認原告等人於簽立書面協議前，就國有耕地交換耕作之事宜，已有口頭達成協議。復衡留存書面之一方未在其本人收執之書面契約上簽章，所在多有，亦不足為奇，是自不能僅因楊紫煉所提出其留存之系爭協議書未見楊淡簽名或蓋章，即遽認約定不成立。
　　　2.況楊紫煉係楊淡之繼承人，倘系爭協議書因未經楊淡簽章即不成立，則楊淡應無留存之理，遑論經楊紫煉繼承後繼續留存，且提出予被告以說明堆置土石之土地，並非由其耕作，就此亦可見原告上開所稱，尚非可信。
　　　3.又考量楊淡於96年間曾向被告申請就其所承租之土地，與其兄弟楊堪富、楊堪樂、楊世黨3人辦理分戶，然經被告否准，註銷申請案等情（見本院卷第179至188頁），及系爭協議書記載「第五條：就前四條所示之分配，由於分配後未及時向主關機關按各自分租土地辦理租約變更，待欲辦理時，主管機關已禁止辦理租約變更，立協議書人同意國有耕地租約承租名義人維持原承租人名義，但實際承租分耕如前四條所示」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應可認原告等6人係就現實中交換耕作遇到之困境，達成共識後，再以書面訂於系爭協議書上，更可徵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前，原告等人即已就國有耕地交換耕作之事宜，達成協議。是原告上開所稱，因系爭協議書未有全體簽名，故約定不生效力云云，自無從採信。
（六）另楊忠銘於另案證稱：楊紫宗沒有實際在耕作，可能是請他的親戚幫他代種，現在很多都是代耕等語（見本院卷第292頁），亦可知原告本身除交換耕地外，亦有未自任耕之情形。
（七）基此，本件經綜合判斷上開證據，堪信系爭協議書所載交換耕作之約定為真實，且簽立系爭協議書之前，即已履行上開約定一段年月。復原告除交換耕地外，亦有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是依此可認本件被告主張原告因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規定，故系爭租約無效，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既有不自任耕作之情事，是系爭租約應無效。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其就系爭耕地，對被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訂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36號

原      告  楊紫宗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蔣志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楊榮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

    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

    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

    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

    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即重測前高美段1817-1地號）承租面積2,289平

    方公尺國有耕地（下稱系爭耕地）訂立之(87)國耕租字第00

    740號國有耕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之租佃關係發生

    爭議，原告於起訴前向臺中市清水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申

    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移送臺中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進

    行調處，嗣因被告不服調處結果，而由臺中市政府移送法院

    審理等情，有臺中市政府來函檢送相關資料可參，其程序上

    應屬適法。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

    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

    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

    字第1240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租約仍

    有效存續，為被告所否認，則系爭租約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

    去之，故堪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父親楊堪發於民國47年1月1日與土地銀行

    簽訂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承租系爭耕地。嗣被告接管系爭耕

    地後，與楊堪發換訂系爭租約，而楊堪發於95年1月3日死亡

    後，由原告繼承換約。詎被告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予原告

    表示，因原告與楊淡、楊堪富、楊堪樂、楊周月屏、楊世黨

    等6人於99年4月1日簽立之協議書中（下稱系爭協議書），

    記載系爭耕地承租權轉讓予他人，原告已違反耕地三七五減

    租條例第1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故自99年

    4月1日（承租權轉讓當日）起系爭租約無效等語。惟因楊淡

    不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拒絕在該協議書上簽章，故系

    爭協議書實際上並未經全體協議人合意簽立，未有效成立，

    自對原告等6人均不生任何效力，原告等6人均未依系爭協議

    書內容履行，原告亦未曾將系爭耕地轉讓予他人耕作，其仍

    然在系爭耕地上自任耕作，並無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

    1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之行為，故系爭租約

    仍有效存續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就系爭耕地，對被告依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訂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一）楊紫煉之父楊淡，就臺中市○○區○○段0000

    00地號（下稱1746-4地號耕地），面積509平方公尺之部分

    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即重測前高美段1767-2地

    號，下稱1337地號耕地），面積6,353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

    ，與原管理機關土地銀行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嗣被告接

    管後，與被告換訂(88)國耕租字第00025號之國有耕地租賃

    契約，而楊淡於106年間死亡後，乃由楊紫煉繼承換約；（

    二）原告之父親楊堪發於47年1月1日與土地銀行簽訂國有耕

    地租賃契約，承租系爭耕地。嗣被告接管系爭耕地後，與楊

    堪發換訂系爭租約，而楊堪發於95年1月3日死亡後，由原告

    繼承換約；（三）楊世園就1337地號耕地，面積1697平方公

    尺之部分土地，與原管理機關土地銀行訂有國有耕地契約，

    然因楊世園於85年間死亡，因此被告接管後，係與其妻楊周

    月屏換訂(87)國耕租字第00832號之國有耕地租賃契約；（

    四）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於110年10月間發函通知被告，楊

    紫煉承租之1337地號耕地部分，現況為營建機具施作，且堆

    置大量土石。被告乃於110年11月16日至現場勘查，發現該

    部分耕地使用狀況為「土石堆」，非耕作使用，故發函通知

    該耕地之承租人楊紫煉於1年內恢復耕作。詎楊紫煉向被告

    表示堆置土石之處，因已與原告等6人交換耕作，故並非其

    實際耕作之位置，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及分配位置圖（如附圖

    ）予被告。被告因而發現原告有交換耕作，並將系爭耕地轉

    讓第三人耕作之不自任耕作情事。因原告已違反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不自任耕作事由，及系

    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故系爭租約依上開規定當然無效

    ，亦不因嗣後有換訂租約之行為，而有所影響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就系爭耕地（如附圖所示A、B部分）訂立系爭租約；

      楊紫煉與被告間就1746-4地號耕地，面積約509平方公尺

      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M部分)，及1337地號耕地，面積6

      ,353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E至L部分），訂有

      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楊周月屏與被告間就1337地號耕地，

      面積1697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C、D部分），

      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以上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均適用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二）系爭協議書記載：「立協議書人：楊淡（以下簡稱甲方）

      、楊堪富（以下簡稱乙方）、楊堪樂（以下簡稱丙方）、

      楊周月屏（以下簡稱丁方）、楊世黨（以下簡稱戊方）、

      楊紫宗（以下簡稱己方），茲前因楊淡兄弟同居共財分家

      分產事宜，就國有耕地承租權及承租耕地已為分配事宜，

      特補訂書面條款如下：」、「第一條：以己方名義（原為

      楊堪發名義）所承租坐落台中縣○○鎮○○段000000地號內租

      用面積2,289平方公尺國有耕地承租權分配如下：1.如附

      圖所示A部分面積1,09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乙方承租耕作。

      2.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1,19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丁方承租

      耕作。」等內容。並由楊堪富、楊堪樂、楊周月屏、楊世

      黨、楊紫宗（楊麗玉代簽）簽名及蓋章，日期為99年4月1

      日。

（三）楊淡於96年間曾向被告申請就其所承租之土地，與其兄弟

      楊堪富、楊堪樂、楊世黨3人辦理分戶，然經被告否准，

      註銷申請案。

（四）被告發現1337地號耕地上，有部分耕地現況為營建機具施

      作，且堆置大量土石，故發函請該部分耕地承租人楊紫煉

      於1年內恢復耕作。而楊紫煉則將系爭協議書及所附分配

      位置圖（如附圖）提供給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與他

      人，承租人違反此規定時，原定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

      回自行耕作，或另行出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六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前段規定甚明。所謂「不自任耕作」，兼

      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

      其承租之耕地，亦與轉租無異（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59

      9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二）經查，系爭協議書記載：「茲前因楊淡兄弟同居共財分家

      分產事宜，就國有耕地承租權及承租耕地已為分配事宜，

      特補訂書面條款如下：」、「第一條：以己方名義（原為

      楊堪發名義）所承租之系爭耕地承租權分配如下：1.如附

      圖所示A部分面積1,09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乙方承租耕作。

      2.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1,19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丁方承租

      耕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足見系爭協議書並

      非僅係就系爭耕地、1337地號耕地、1746-4地號耕地之承

      租權分配方式進行約定，而係將原告等人於99年4月1日前

      為分家分產，而實際執行之耕地分配、交換耕作事實進行

      確認並補訂於書面。又衡以系爭協議書有原告等5人之簽

      章，且此協議書係楊紫煉所提出等情，可認系爭協議書係

      經原告等5人共同簽章後，交予楊淡收執。是本件原告既

      已於系爭協議書上簽章，其就協議書之內容乃確認實際執

      行之耕地分配方式之情，自不能諉為不知，從而，即可認

      定原告確係於系爭協議書前，即已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

      將系爭耕地分歸給楊堪富、楊周月屏耕作之事實。

（三）且將附圖所示之分配位置，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

      測及遙測分署110年5月25日數位航攝影響進行對照（見本

      院卷第223頁、第231頁），可知1337地號耕地上所形成之

      各區塊與田埂位置，與附圖所示之分配位置相符，衡以一

      般耕作者設立田埂之目的，多係為與其他耕作者區隔耕種

      區域，是足認原告等人確係已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

      交換耕作，致有上開地貌。又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歷史航照影像加值成果說明所附之110年航照套疊地籍線

      圖（見本院卷第363頁、第365頁），可知除如附表所示之

      L、I、F、C部分均未經耕作為裸露之土地外，其他鄰近部

      分均有種植作物，衡情1337地號耕地如確係由楊紫煉1人

      耕作，理應將耕地充分利用，為何獨漏L、I、F、C之部分

      不予耕作，而僅耕作鄰近之其他耕地，而導致有地貌不同

      之結果，足見1337地號耕地上，應非僅有楊紫煉1人進行

      耕作，而此情益徵原告等6人，確係有依照系爭協議書之

      內容，進行交換耕作。

（四）又另案證人邱品蓉亦證稱：「（問：妳跟楊紫煉聯絡之後

      ，楊紫煉有無跟妳表示堆置土石的地方是不是他所耕作的

      地方？楊紫煉如何跟妳表示的？）他跟我說不是他堆置的

      ，他提供了承租權分配契約書跟圖來表示跟澄清，但是我

      們看了以後發現事情很嚴重。」、「（問：楊紫煉有無跟

      妳說堆置土石的地方不是他實際耕作的地方？）對。」、

      「（問：關於楊紫煉提出分配協議書跟分配位置圖的部分

      ，是否你們進一步要求他提出實際耕作位置的資訊，他才

      提出來的？）是」等語（見本院卷第328頁），可知被告

      請楊紫煉將其承租之1337地號耕地上，有堆置土石之部分

      恢復原狀時，楊紫煉卻稱該部分之耕地，並非其實際耕作

      之位置，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及附圖，以向邱品蓉說明其實

      際耕作位置。衡以楊紫煉應係為避免因堆放土石，而受被

      告不利處分，而於情急下提出上開對己不利資料向被告說

      明乙節，足認楊紫煉確有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其所承

      租之耕地，進行交換耕作。是既認楊紫煉確有依系爭協議

      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則已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之原

      告等5人，理應亦有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

      基此，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交換耕作之情形，而構成不自

      任耕作，即堪採信。

（五）至原告固然宣稱系爭協議書因楊淡不同意內容，並拒絕在

      該協議書上簽章，故系爭協議書實際上並未經全體協議人

      合意簽立，未有效成立，自對原告等6人均不生任何效力

      。原告等6人均未依系爭協議書內容履行，原告亦未曾將

      系爭耕地轉讓予他人耕作，其仍然在系爭耕地上自任耕作

      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查：

　　　1.契約之成立，係以諾成為原則，非以書面約定為必要，

        本件系爭協議書上既載明就國有耕地「已為分配事宜」

        補訂書面條款等語，自可認原告等人於簽立書面協議前

        ，就國有耕地交換耕作之事宜，已有口頭達成協議。復

        衡留存書面之一方未在其本人收執之書面契約上簽章，

        所在多有，亦不足為奇，是自不能僅因楊紫煉所提出其

        留存之系爭協議書未見楊淡簽名或蓋章，即遽認約定不

        成立。

　　　2.況楊紫煉係楊淡之繼承人，倘系爭協議書因未經楊淡簽

        章即不成立，則楊淡應無留存之理，遑論經楊紫煉繼承

        後繼續留存，且提出予被告以說明堆置土石之土地，並

        非由其耕作，就此亦可見原告上開所稱，尚非可信。

　　　3.又考量楊淡於96年間曾向被告申請就其所承租之土地，

        與其兄弟楊堪富、楊堪樂、楊世黨3人辦理分戶，然經

        被告否准，註銷申請案等情（見本院卷第179至188頁）

        ，及系爭協議書記載「第五條：就前四條所示之分配，

        由於分配後未及時向主關機關按各自分租土地辦理租約

        變更，待欲辦理時，主管機關已禁止辦理租約變更，立

        協議書人同意國有耕地租約承租名義人維持原承租人名

        義，但實際承租分耕如前四條所示」等語（見本院卷第

        131頁），應可認原告等6人係就現實中交換耕作遇到之

        困境，達成共識後，再以書面訂於系爭協議書上，更可

        徵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前，原告等人即已就國有耕地交換

        耕作之事宜，達成協議。是原告上開所稱，因系爭協議

        書未有全體簽名，故約定不生效力云云，自無從採信。

（六）另楊忠銘於另案證稱：楊紫宗沒有實際在耕作，可能是請

      他的親戚幫他代種，現在很多都是代耕等語（見本院卷第

      292頁），亦可知原告本身除交換耕地外，亦有未自任耕

      之情形。

（七）基此，本件經綜合判斷上開證據，堪信系爭協議書所載交

      換耕作之約定為真實，且簽立系爭協議書之前，即已履行

      上開約定一段年月。復原告除交換耕地外，亦有未自任耕

      作之情事。是依此可認本件被告主張原告因違反耕地三七

      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規定，故系爭

      租約無效，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既有不自任耕作之情事，是系爭租約應

    無效。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其就系爭耕地，對被告依耕地三

    七五減租條例所訂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236號

原      告  楊紫宗  

訴訟代理人  陳金村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趙子賢  

訴訟代理人  蔣志明律師

複 代理 人  楊榮富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租佃爭議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出租人與承租人間因耕地租佃發生爭議時，應由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解；調解不成立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不服調處者，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司法機關應即迅予處理，並免收裁判費用。前項爭議案件非經調解、調處，不得起訴，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26條第1項、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就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即重測前高美段1817-1地號）承租面積2,289平方公尺國有耕地（下稱系爭耕地）訂立之(87)國耕租字第00740號國有耕地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約）之租佃關係發生爭議，原告於起訴前向臺中市清水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申請調解，因調解不成立而移送臺中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進行調處，嗣因被告不服調處結果，而由臺中市政府移送法院審理等情，有臺中市政府來函檢送相關資料可參，其程序上應屬適法。

二、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租約仍有效存續，為被告所否認，則系爭租約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對此法律上之地位不安，而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故堪認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合先敘明。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之父親楊堪發於民國47年1月1日與土地銀行簽訂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承租系爭耕地。嗣被告接管系爭耕地後，與楊堪發換訂系爭租約，而楊堪發於95年1月3日死亡後，由原告繼承換約。詎被告於111年12月13日發函予原告表示，因原告與楊淡、楊堪富、楊堪樂、楊周月屏、楊世黨等6人於99年4月1日簽立之協議書中（下稱系爭協議書），記載系爭耕地承租權轉讓予他人，原告已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故自99年4月1日（承租權轉讓當日）起系爭租約無效等語。惟因楊淡不同意系爭協議書之內容，並拒絕在該協議書上簽章，故系爭協議書實際上並未經全體協議人合意簽立，未有效成立，自對原告等6人均不生任何效力，原告等6人均未依系爭協議書內容履行，原告亦未曾將系爭耕地轉讓予他人耕作，其仍然在系爭耕地上自任耕作，並無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規定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之行為，故系爭租約仍有效存續等語。並聲明：確認原告就系爭耕地，對被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訂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存在。

二、被告則以：（一）楊紫煉之父楊淡，就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下稱1746-4地號耕地），面積509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臺中市○○區○○段0000地號（即重測前高美段1767-2地號，下稱1337地號耕地），面積6,353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與原管理機關土地銀行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嗣被告接管後，與被告換訂(88)國耕租字第00025號之國有耕地租賃契約，而楊淡於106年間死亡後，乃由楊紫煉繼承換約；（二）原告之父親楊堪發於47年1月1日與土地銀行簽訂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承租系爭耕地。嗣被告接管系爭耕地後，與楊堪發換訂系爭租約，而楊堪發於95年1月3日死亡後，由原告繼承換約；（三）楊世園就1337地號耕地，面積1697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與原管理機關土地銀行訂有國有耕地契約，然因楊世園於85年間死亡，因此被告接管後，係與其妻楊周月屏換訂(87)國耕租字第00832號之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四）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於110年10月間發函通知被告，楊紫煉承租之1337地號耕地部分，現況為營建機具施作，且堆置大量土石。被告乃於110年11月16日至現場勘查，發現該部分耕地使用狀況為「土石堆」，非耕作使用，故發函通知該耕地之承租人楊紫煉於1年內恢復耕作。詎楊紫煉向被告表示堆置土石之處，因已與原告等6人交換耕作，故並非其實際耕作之位置，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及分配位置圖（如附圖）予被告。被告因而發現原告有交換耕作，並將系爭耕地轉讓第三人耕作之不自任耕作情事。因原告已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不自任耕作事由，及系爭租約第四點(十二)約定，故系爭租約依上開規定當然無效，亦不因嗣後有換訂租約之行為，而有所影響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兩造就系爭耕地（如附圖所示A、B部分）訂立系爭租約；楊紫煉與被告間就1746-4地號耕地，面積約509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M部分)，及1337地號耕地，面積6,353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E至L部分），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楊周月屏與被告間就1337地號耕地，面積1697平方公尺之部分土地（如附圖所示C、D部分），訂有國有耕地租賃契約。以上國有耕地租賃契約，均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二）系爭協議書記載：「立協議書人：楊淡（以下簡稱甲方）、楊堪富（以下簡稱乙方）、楊堪樂（以下簡稱丙方）、楊周月屏（以下簡稱丁方）、楊世黨（以下簡稱戊方）、楊紫宗（以下簡稱己方），茲前因楊淡兄弟同居共財分家分產事宜，就國有耕地承租權及承租耕地已為分配事宜，特補訂書面條款如下：」、「第一條：以己方名義（原為楊堪發名義）所承租坐落台中縣○○鎮○○段000000地號內租用面積2,289平方公尺國有耕地承租權分配如下：1.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9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乙方承租耕作。2.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1,19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丁方承租耕作。」等內容。並由楊堪富、楊堪樂、楊周月屏、楊世黨、楊紫宗（楊麗玉代簽）簽名及蓋章，日期為99年4月1日。

（三）楊淡於96年間曾向被告申請就其所承租之土地，與其兄弟楊堪富、楊堪樂、楊世黨3人辦理分戶，然經被告否准，註銷申請案。

（四）被告發現1337地號耕地上，有部分耕地現況為營建機具施作，且堆置大量土石，故發函請該部分耕地承租人楊紫煉於1年內恢復耕作。而楊紫煉則將系爭協議書及所附分配位置圖（如附圖）提供給被告。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承租人應自任耕作，並不得將耕地全部或一部轉租與他人，承租人違反此規定時，原定租約無效，得由出租人收回自行耕作，或另行出租，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前段規定甚明。所謂「不自任耕作」，兼指轉租及將耕地借與他人使用，交換耕作，即未自任耕作其承租之耕地，亦與轉租無異（最高法院63年台上字第599號民事判例要旨參照）。

（二）經查，系爭協議書記載：「茲前因楊淡兄弟同居共財分家分產事宜，就國有耕地承租權及承租耕地已為分配事宜，特補訂書面條款如下：」、「第一條：以己方名義（原為楊堪發名義）所承租之系爭耕地承租權分配如下：1.如附圖所示A部分面積1,097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乙方承租耕作。2.如附圖所示B部分面積1,192平方公尺土地分歸丁方承租耕作。」等語（見本院卷第129頁），足見系爭協議書並非僅係就系爭耕地、1337地號耕地、1746-4地號耕地之承租權分配方式進行約定，而係將原告等人於99年4月1日前為分家分產，而實際執行之耕地分配、交換耕作事實進行確認並補訂於書面。又衡以系爭協議書有原告等5人之簽章，且此協議書係楊紫煉所提出等情，可認系爭協議書係經原告等5人共同簽章後，交予楊淡收執。是本件原告既已於系爭協議書上簽章，其就協議書之內容乃確認實際執行之耕地分配方式之情，自不能諉為不知，從而，即可認定原告確係於系爭協議書前，即已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系爭耕地分歸給楊堪富、楊周月屏耕作之事實。

（三）且將附圖所示之分配位置，與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110年5月25日數位航攝影響進行對照（見本院卷第223頁、第231頁），可知1337地號耕地上所形成之各區塊與田埂位置，與附圖所示之分配位置相符，衡以一般耕作者設立田埂之目的，多係為與其他耕作者區隔耕種區域，是足認原告等人確係已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致有上開地貌。又依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歷史航照影像加值成果說明所附之110年航照套疊地籍線圖（見本院卷第363頁、第365頁），可知除如附表所示之L、I、F、C部分均未經耕作為裸露之土地外，其他鄰近部分均有種植作物，衡情1337地號耕地如確係由楊紫煉1人耕作，理應將耕地充分利用，為何獨漏L、I、F、C之部分不予耕作，而僅耕作鄰近之其他耕地，而導致有地貌不同之結果，足見1337地號耕地上，應非僅有楊紫煉1人進行耕作，而此情益徵原告等6人，確係有依照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

（四）又另案證人邱品蓉亦證稱：「（問：妳跟楊紫煉聯絡之後，楊紫煉有無跟妳表示堆置土石的地方是不是他所耕作的地方？楊紫煉如何跟妳表示的？）他跟我說不是他堆置的，他提供了承租權分配契約書跟圖來表示跟澄清，但是我們看了以後發現事情很嚴重。」、「（問：楊紫煉有無跟妳說堆置土石的地方不是他實際耕作的地方？）對。」、「（問：關於楊紫煉提出分配協議書跟分配位置圖的部分，是否你們進一步要求他提出實際耕作位置的資訊，他才提出來的？）是」等語（見本院卷第328頁），可知被告請楊紫煉將其承租之1337地號耕地上，有堆置土石之部分恢復原狀時，楊紫煉卻稱該部分之耕地，並非其實際耕作之位置，並提出系爭協議書及附圖，以向邱品蓉說明其實際耕作位置。衡以楊紫煉應係為避免因堆放土石，而受被告不利處分，而於情急下提出上開對己不利資料向被告說明乙節，足認楊紫煉確有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將其所承租之耕地，進行交換耕作。是既認楊紫煉確有依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則已於系爭協議書上簽名之原告等5人，理應亦有按系爭協議書之內容進行交換耕作。基此，本件被告主張原告有交換耕作之情形，而構成不自任耕作，即堪採信。

（五）至原告固然宣稱系爭協議書因楊淡不同意內容，並拒絕在該協議書上簽章，故系爭協議書實際上並未經全體協議人合意簽立，未有效成立，自對原告等6人均不生任何效力。原告等6人均未依系爭協議書內容履行，原告亦未曾將系爭耕地轉讓予他人耕作，其仍然在系爭耕地上自任耕作云云（見本院卷第101頁）。惟查：

　　　1.契約之成立，係以諾成為原則，非以書面約定為必要，本件系爭協議書上既載明就國有耕地「已為分配事宜」補訂書面條款等語，自可認原告等人於簽立書面協議前，就國有耕地交換耕作之事宜，已有口頭達成協議。復衡留存書面之一方未在其本人收執之書面契約上簽章，所在多有，亦不足為奇，是自不能僅因楊紫煉所提出其留存之系爭協議書未見楊淡簽名或蓋章，即遽認約定不成立。

　　　2.況楊紫煉係楊淡之繼承人，倘系爭協議書因未經楊淡簽章即不成立，則楊淡應無留存之理，遑論經楊紫煉繼承後繼續留存，且提出予被告以說明堆置土石之土地，並非由其耕作，就此亦可見原告上開所稱，尚非可信。

　　　3.又考量楊淡於96年間曾向被告申請就其所承租之土地，與其兄弟楊堪富、楊堪樂、楊世黨3人辦理分戶，然經被告否准，註銷申請案等情（見本院卷第179至188頁），及系爭協議書記載「第五條：就前四條所示之分配，由於分配後未及時向主關機關按各自分租土地辦理租約變更，待欲辦理時，主管機關已禁止辦理租約變更，立協議書人同意國有耕地租約承租名義人維持原承租人名義，但實際承租分耕如前四條所示」等語（見本院卷第131頁），應可認原告等6人係就現實中交換耕作遇到之困境，達成共識後，再以書面訂於系爭協議書上，更可徵於簽立系爭協議書前，原告等人即已就國有耕地交換耕作之事宜，達成協議。是原告上開所稱，因系爭協議書未有全體簽名，故約定不生效力云云，自無從採信。

（六）另楊忠銘於另案證稱：楊紫宗沒有實際在耕作，可能是請他的親戚幫他代種，現在很多都是代耕等語（見本院卷第292頁），亦可知原告本身除交換耕地外，亦有未自任耕之情形。

（七）基此，本件經綜合判斷上開證據，堪信系爭協議書所載交換耕作之約定為真實，且簽立系爭協議書之前，即已履行上開約定一段年月。復原告除交換耕地外，亦有未自任耕作之情事。是依此可認本件被告主張原告因違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16條第1項、第2項不自任耕作規定，故系爭租約無效，為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本件原告既有不自任耕作之情事，是系爭租約應無效。從而，原告主張確認其就系爭耕地，對被告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所訂系爭租約之租賃關係存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